


 
 

第五案：本公司 112 年度現金股利分派情形報告案，報請 公鑒。 

說 明：一、本年度發放現金股利新台幣 125,697,006 元，每股配發現金新

台幣 3.05 元。 

二、以分派現金股利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

發給現金。現金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 1 元

之畸零款，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辦理現金增資或員工認股權憑證

行使認購權而發行新股，致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

時，擬授權董事長依比例調整之。 

四、現金股利發放事宜授權董事長另訂除息基準日、發放日及其

他相關事宜。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 112 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合併財務報表及營業報告書案，

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12年度個體財務報表及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並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簡明彥會計師、邱

政俊會計師查核竣事。 

二、上述財務報表連同營業報告書送請審計委員會審查並出具審

查報告在案，提請股東常會承認。本公司 112 年度個體財務

報表、合併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三、附件四；營業報告書請

參附件一。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2,891,988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1,994,026 權 

（含電子投票 5,436,346 權） 
96.07% 

反對權數：5,774 權 

（含電子投票 5,774權） 
0.02%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892,188 權 

（含電子投票 801,188 權） 
3.89%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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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本公司 112 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一、本公司 112年度稅後盈餘為新台幣 218,475,873 元，依法提列

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21,847,587 元，加計以前年度未分配保

留盈餘新台幣 312,185,374 元，本期可供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508,813,660元。 

二、本年度發放現金股利新台幣 125,697,006 元，每股配發現金新

台幣 3.05 元。 

三、以分派現金股利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持有股份之比例

發給現金。現金配發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配發不足 1 元

之畸零款，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四、嗣後如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辦理現金增資或員工認股權憑證

行使認購權而發行新股，致本公司流通在外股數發生變動

時，擬授權董事長依比例調整之。 

五、112 年度盈餘分派表，請參閱附件五。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2,891,988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2,000,533 權 

（含電子投票 5,442,853 權） 
96.10% 

反對權數：15,774權 

（含電子投票 15,774 權） 
0.06% 

無效權數：0 權 0.00% 

棄權／未投票權數：875,681 權 

（含電子投票 784,681 權） 
3.82%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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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選舉事項 

增選董事案。（董事會提） 

說 明：一、因應公司營運需求，本公司擬於股東常會增選董事 1 席。 

二、本次增選之董事自股東會選任後即行就任，任期與現任董事

相同，任期自民國 113 年 5 月 24 日起至 115 年 5 月 23日

止，任期屆滿日與現任董事相同。本公司章程第十六條規定

採候選人提名制度選任，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

之。 

三、董事選任程序請參閱議事手冊附錄三。 

四、董事候選人名單請參閱附件六。 

選舉結果：董事當選名單如下 

身分別 姓名 得票權數 

董事 洪維澤 21,371,129 權 

六、其他議案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一、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

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

許可。 

二、因應公司業務之需要，本次之董事可能發生同時擔任與本公

司業務範圍類同之他公司董事之情形，擬提請股東常會決議

解除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禁止之限制。 

三、董事兼職競業禁止之限制明細請參閱附件七。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22,891,988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21,944,354 權 

（含電子投票 5,386,674 權） 
95.86% 

反對權數：29,449權 

（含電子投票 29,449 權） 
0.12% 

無效權數：0 權 0% 

棄權／未投票權數：918,185 權 

（含電子投票 827,185 權） 
4.01%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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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同日上午 9 時 26 分議畢，主席宣佈散會。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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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對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度個體財務報告之關鍵查核事項

敘明如下：  

特定客戶銷貨收入真實性  

  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 112 年度對特定銷貨客戶之銷貨收入為新台

幣 469,542 仟元，占銷貨收入約 46%，由於該特定客戶係從事電子零組件之經

銷與代理，且金額對財務報表整體造成重大影響，是以將該特定客戶銷貨收

入之真實性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與該特定客戶銷貨收入相關之會計政策，請參閱個體財務報告附註四 (十

二 )。  

  本會計師於查核中因應該關鍵查核事項之程序如下：

1. 瞭解及測試上述特定客戶銷貨收入相關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與執行有效

性。

2. 針對該特定客戶發函詢證 112 全年度收入總額。

3. 就該特定客戶之銷貨收入明細執行抽核，檢視相關交易文件，包括客戶

訂單、出貨文件及收款憑證等，確認其收入認列之真實性。

4. 抽核期後銷貨退回及折讓發生情形與期後收款，確認銷貨收入認列之合

理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

體財務報告，且維持與個體財務報告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

財務報告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告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來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

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

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督財務報導

流程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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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告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告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

告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

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

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

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

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

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告使用者注

意個體財務報告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

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

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

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告（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

體財務報告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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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茲對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2 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關

鍵查核事項敘明如下：  

特定客戶銷貨收入真實性  

  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 112 年度對特定銷貨客戶之銷貨

收入為新台幣 469,542 仟元，占合併銷貨收入約 46%，由於該特定客戶係從事

電子零組件之經銷與代理，且金額對財務報表整體造成重大影響，是以將該

特定客戶銷貨收入之真實性列為關鍵查核事項。  

  與該特定客戶銷貨收入相關之會計政策，請參閱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四 (十

二 )。  

  本會計師於查核中因應該關鍵查核事項之程序如下：

1. 瞭解及測試上述特定客戶銷貨收入相關之內部控制制度設計與執行有效

性。

2. 針對該特定客戶發函詢證 112 全年度收入總額。

3. 就該特定客戶之銷貨收入明細執行抽核，檢視相關交易文件，包括客戶

訂單、出貨文件及收款憑證等，確認其收入認列之真實性。

4. 抽核期後銷貨退回及折讓發生情形與期後收款，確認銷貨收入認列之合

理性。

其他事項  

  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業已編製民國 112 及 111 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

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及經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解釋及解釋公

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來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

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

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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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審計委員會）負有監

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

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

係高度確信，惟依照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

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

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

被認為具有重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及專業懷疑。本會計師亦

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

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

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

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

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

核程序，惟其目的非對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

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

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

以及使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

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

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

表使用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

正查核意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

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

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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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候選人名單 

候選人 

類別 
候選人姓名 學歷 經歷 現職 持有股份 

董事 洪維澤 清華大學經濟系學士 
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聚睿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合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財團法人台灣棋院文化基金會 董事 
8,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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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新任董事及其代表人競業明細 

董事姓名 兼任經營同類業務之公司名稱及職稱 

愛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代表人:陳文良 

愛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執行長暨技術長 

VIVR Corporation 董事長 

美商萬維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負責人 

來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智慧記憶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愛普存儲技術(杭州)有限公司 監察人 

Onecent Technology Ltd. 董事 

洪維澤 合康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協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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